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重大资产出售及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

份转让、募集配套资金四项内容组成，即：（1）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4月 30日经

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其中置出资产中等值于

79,875 万元的部分与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控股”）持有北

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林药业”）47.72%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

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剩余的部分则直接出售予本公司现有控股股东新疆凯迪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迪投资”），凯迪投资向本公司支付现金对价购

买；（2）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中置换金额的差额部分由天山纺织向嘉林药业

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嘉林药业的剩余股权发行股份购买；（3）公司

现有控股股东凯迪投资和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矿业”）

合计向嘉林药业控股股东美林控股转让 7,50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其中凯迪

投资向美林控股转让 1,00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凯迪矿业向美林控股转让

6,50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美林控股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嘉林药业股权与上市

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等值于 79,875 万元的置出资产直接指定由凯迪投资和

凯迪矿业或其共同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4）公司

拟采用定价方式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2,012,970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总金额不超过 150,948.88 万元。 

其中，资产出售及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让，同时生效、互为前

提，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其余

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募集配套资金在资产出售及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

份转让交易实施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再实施，其实施与否不影响资产出售及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让的实施。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14 号）第四条的规定：  



“1、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

有关报批事项的，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应当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

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应当在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和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 

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2、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资产出

售方必须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企业股权的，该企业应当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

法存续的情况；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成为持股型公司的，作为主要标的资产的

企业股权应当为控股权。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土地使用权、矿业权等资源类

权利的，应当已取得相应的权属证书，并具备相应的开发或者开采条件。  

3、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应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

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

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

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其中： 

一、嘉林药业全资子公司天津嘉林科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嘉林”）， 

已经取得《天津市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关于天津嘉林科医 

有限公司建设厂房办公楼附属设施及购置设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土 

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照和批复，并于近日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至此，天津嘉林的在建项目建设手续已经补办齐全。

针对天津嘉林历史上仍然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美林控股和实际控制人张湧出具

了承担相关损失的兜底承诺函，不会对天津嘉林、嘉林药业或者上市公司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在美林控股和张湧严格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下，天津嘉林历史上上

述未批先建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构成障碍，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财富”）于 2015



年 6 月签署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美林控股将所持有嘉林药业 47.72%

股权对应之收益权以 18 亿元转让予兴业财富，18 个月后，美林控股按照一定的

年利率水平回购此前转让的嘉林药业 47.72%股权对应之收益权。为确保美林控

股履行回购义务，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于 2015 年 6 月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美林控股于2015年 6月 12日将其所持有嘉林药业 47.72%股权质押给兴业财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美林控股持有嘉林药业的上述股权仍处于质押状态。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签署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合同》，其中约定：（1）兴业财

富同意美林控股以其持有的嘉林药业股权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兴业财富

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对美林控股所持有的嘉林药业全

部股权解除质押，并配合美林控股办理完成相关的股权质押注销登记手续，不影

响置入资产的顺利交割；（3）兴业财富承诺美林控股所持有的嘉林药业股权置入

上市公司之后，其股权收益权售后回购事项不妨碍置入上市公司的嘉林药业股权

的完整性，不妨碍上市公司完整地享有置入的嘉林药业股权及其各项权能。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嘉林药业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嘉林截止目

前已经补办完毕在建项目的所有建设手续。针对天津嘉林历史上存在未批先建的

情况，以及美林控股持有嘉林药业的股权存在股权收益权售后回购及股权质押的

事项，公司已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涉及到的风险

进行了特别提示。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特此说明。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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